
2006年第 231號法律公告

《銀行業 (指明香港公營單位)公告》

(由金融管理專員根據經《2005年銀行業 (修訂)條例》
(2005年第 19號)修訂的《銀行業條例》

(第 155章)附表 4第 1A段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公告自 2007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香港公營單位的指明

現為施行本條例附表 4的目的指明以下單位為香港公營單位——

(a) 地鐵有限公司；

(b) 九廣鐵路公司；

(c) 香港房屋委員會；

(d ) 醫院管理局；

(e) 機場管理局；

( f )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；

(g) 市區重建局；

(h) 香港五隧一橋有限公司 Hong Kong Link 2004 Limited;

(i ) 香港貿易發展局；及

( j ) 海洋公園公司。

金融管理專員
任志剛

2006年 10月 23日

註 釋

根據經《2005年銀行業 (修訂)條例》(2005年第 19號)修訂的《銀行業條例》(第
155章)附表 4第 1A段，金融管理專員可藉憲報公告為該附表的目的指明任何由政府
或代表政府設立的單位為香港公營單位。

2. 本公告旨在指明 10個單位為香港公營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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